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期及不定期查核機制，對於違規之經銷商應依規定予以查處；如有查獲經銷商租借經銷

證情事，發行機構亦將依規定予以取消經銷商資格。 

二、關於回饋金補助經銷商營業設備等問題： 

(一)依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及管理作業要點第 4 點規定略以，回饋金之用途包括：弱勢族群

之就業服務事宜、推展社會福利事項及公益彩券制度研究發展及形象建立事項。並依辦

理事項，分由內政部、本院衛生署、本院勞工委員會、原住民委員會及財政部為主辦機

關。上揭各主辦機關，對於公益彩券回饋金運用規劃，均應本專業及權責分工，妥適辦

理。 

(二)現階段公益彩券回饋金，業對於經銷商提供營業處所監視設備、經銷商儲蓄保險、立即

型經銷商人身保險等，予以補助；另發行機構對於經銷商，亦已無償提供投注設備（第 4

屆公益彩券經營期間，可汰舊換新 1 次）及免費提供耗材與負擔維修費（人為因素除外

）、贈送小圓招牌，以及負擔連線費用，並補助櫃體、形象背板及招牌之部分製作費。

至以公益彩券回饋金補助桌椅等費用，基於公益彩券回饋金允宜用於更廣大多數之弱勢

族群，在公平性及資源合理配置使用原則，該等相關生財器具，宜由經銷商視所需數量

、品質要求，自行添購。 

三、至有關除夕當日不開獎一節，涉及全國彩券經銷商之銷售權益，宜兼顧全國彩券經銷商意見，

由發行機構審慎研議。 

（一八八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國正就「在現行推動之勞保年金改革方案基

礎下，仍維持所有投保勞工年資給付率為 1.55%，增加投保薪

資上限一級至 45,800 元，並提升基金運用績效至 6%」問題所

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67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5-477） 

林委員就「在現行推動之勞保年金改革方案基礎下，仍維持所有投保勞工年資給付率為 1.55%

，增加投保薪資上限一級至 45,800 元，並提升基金運用績效至 6%」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本院勞

工委員會答復如下： 

一、有關提高投保薪資上限部分，查在現有勞保結構下，保費分擔比例、平均月投保薪資計算方式

及年資給付率等相關配套措施如不改變，雖提高投保薪資上限每月會微幅增加保費收入，但

未來給付金額也會跟著提高，增加支出金額將遠超過收入，不足部分勢必轉嫁到未來費率，

恐又加重未來世代負擔，於勞保財務困窘下，更應該審慎評估，作周延的配套考量。 

二、目前勞保基金規模並不龐大（102 年 4 月底勞保普通事故基金餘額 4 千 8 百餘億元），績效提

高 1%，一年收益數約增加 50 億元，而勞保已屆成熟期，老年年金給付逐年快速成長，目前

領取人數約 39 萬人，預估 20 年後領取人數約為 177 萬人，屆時一年的老年年金給付逾 4 千

億元，故如未搭配其他改革面向，僅基金績效由 3%提升為 4%或 5%時，基金用罄年度仍為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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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6 年；提升為 6%時，則延至 117 年；提升為 7%時，則延至 118 年，對勞保財務缺口而言實

屬有限，主因為積儲比率（funding ratio）太低，仍應同時配合行政院改革方案相關開源節流

配套措施。 

三、又如年資給付率維持為 1.55%，並增加投保薪資上限一級至 45,800 元，與行政院年金改革方

案相較，基金用罄年度將由 131 年提前至 125 年發生，如併同將基金運用績效由 4%提高為

6%時，雖可延後基金用罄年度至 129 年，惟基金投資具高風險高報酬之不確定性，提高基金

運用績效可為努力目標，但勞保基金需將更多資產配置於高風險部位，未來基金收益情形恐

波動幅度較大，是否能達成預期財務效果將有較大變數。 

四、勞保年金改革之目的，係為因應人口快速老化及少子女化問題，如現在制度不先作適度調整，

未來處理代價愈高，也愈困難。又目前勞保年金改革之相關法案已送請大院審議，委員所提

建議，將於審議時併同各方相關意見充分討論，整體考量。 

（一八九）行政院函送李委員昆澤就「新唐人亞太電視台租用中新二號衛

星頻寬將在今年八月到期，基於落實憲法保障之言論自由，確

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、以及電信法保障通訊自由，不

得差別處理等原則，NCC 應依法協助完成續約程序，以保障

新聞自由及閱聽眾權利」等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照

案。 

（行政院函 中華民國 102 年 6 月 13 日院臺專字第 1020036975 號） 
（立法院函 編號：8-3-15-485） 

李委員就「針對新唐人亞太電視台租用中新二號衛星頻寬將在今年八月到期，基於落實憲法

保障之言論自由，確保通訊傳播市場公平有效競爭、以及電信法保障通訊自由，不得差別處理等原

則，NCC 應依法協助完成續約程序，以保障新聞自由及閱聽眾權利」等問題所提質詢，經交據國

家通訊傳播委員會（以下簡稱通傳會）查復如下： 

一、依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8 款規定，第一類電信事業市場主導者，無正當理由

，不得拒絕其他電信事業或用戶承租電路之請求及給予差別待遇。 

二、有關電信事業與其衛星通信服務使用者間之議約事宜，涉及業者間商業協商談判，原則上應尊

重電信市場商業機制，不宜過度介入。至於中華電信公司與新唐人亞太電視台續約乙案，通

傳會將持續關注是否有違反電信法第 26 條之 1 第 1 項第 5 款及第 8 款之情節，若有違反，將

依電信法第 62 條之 1 予以行政處罰並要求業者限期改善，屆期如仍未改善，將連續處罰至改

善為止，或停止其營業之一部或全部，或廢止其特許。 

（一九○）行政院函送林委員鴻池就為保障消費者權益，政府應加強查緝

不合格之行動電源並進行規範問題所提質詢之書面答復，請查

照案。 


